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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东绿泉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涉及诉讼公告（补发）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

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

带法律责任。 

 

一、本次重大诉讼事项受理的基本情况 

收到受理通知书的日期：2020 年 4 月 20 日 

诉讼受理日期：2020 年 2 月 10 日 

受理法院的名称：辽宁省葫芦岛市建昌县人民法院 

 

二、有关重大诉讼事项的基本情况和进展情况 

（一）（原告/上诉人）基本信息： 

姓名或名称：山东绿泉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法定代表人/法定代理人/其他负责人：宗可卿 

诉讼代理人及所属律所：王玉坤、山东海右律师事务所 

 

（二）（被告/被上诉人）基本信息： 

姓名或名称：北京汇源集团建昌有限公司 

法定代表人/法定代理人/其他负责人：王丹 

诉讼代理人及所属律所：未知、未知 

 

（三）纠纷起因及基本案情： 

2013 年 6 月 24 日原告与被告北京汇源集团建昌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汇源建昌

公司）签订《工程技术承包合同书》，约定：由原告承建被告汇源建昌公司的污

水处理工程，工程范围包括所有施工图设计、土建、设备及管道安装工程、调试



公告编号：2020-015 

及设备管道保温。合同金额共计 680 万元，同时合同对付款方式、履行地点、违

约责任等问题进行了约定。因被告要求的水量和出水标准变动，双方于 2017 年

6 月 7 日签订《合同变更单》，将合同设备及安装部分（除土建部分以外）总价

调整为 3248700 元。 

    合同签订后，原告依约进行工程的供货、安装、调试和建设，该工程于 2018

年 9 月建设完成并交付使用，现工程使用至今已达一年零四个月之久，被告汇源

建昌公司应根据合同约定支付全部工程款 6157000 元，被告仅支付 3365600 元工

程款，余款 2791400 元至今未付。原告曾于 2017 年、2018 年、2019 年多次向被

告发送催款函，要求被告按照合同约定支付余款，但被告一直未履行付款义务。 

被告逾期付款的违约行为给原告造成巨大经济损失，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，特

诉至贵院，望判如所请。 

 

（四）诉讼的请求及依据： 

一、判令被告支付原告工程款共计人民币 2791400 元及利息（利息以 2791400

元为基数，自 2018 年 10 月 1 日起至 2019 年 8 月 19 日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

类贷款利率计算，自 2019 年 8 月 20 日起至实际支付之日止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

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，暂计至起诉之日约为 168317 元，

此后另计）； 

二、判令被告支付原告因实现债权支付的保全保险费用 3130 元； 

三、判令被告承担原告实现债权的费用 84350 元； 

四、案件受理费、保全费等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。 

 

（五）案件进展情况： 

案件于 2020 年 2 月 10 日在辽宁省葫芦岛市建昌县人民法院立案，因疫情原

因，案件至今未确定开庭时间。 

 

三、本次公告的诉讼对公司经营及财务方面的影响 

（一）本次诉讼对公司经营方面产生的影响： 

因该项目资金未能及时收回，造成占用别的项目资金，或有新项目不能及时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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入资金，给公司造成经营损失。 

 

（二）本次诉讼对公司财务方面产生的影响： 

因应收账款长期未收回，造成不能及时或垫资支付材料款和人工费，造成财务

资金周转困难。 

 

四、其他应说明的事项 

无 

 

五、备查文件目录 

《山东绿泉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立案通知书》 

《山东绿泉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民事起诉状》 

 

 

山东绿泉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

董事会  

2020 年 5 月 8 日  


